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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叶欣欣） 2
日，霞美镇金山村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夏
令营开营仪式在金山村老少乐园举行。

本次夏令营为期 1 个月，将于 7 月 30 日结
束，共有 132 名学生报名参加，开设了书法、小
学英语衔接、辅导暑假作业等课程。

本报讯（记者 傅雅兰 黄奕
群 通讯员 苏雅如 黄巧红 文/
图）又是一年荔枝红。眼下，南安
仑苍镇辉煌村的30亩荔枝迎来成
熟期，呈现一派“百株果丹红，漫山
荔飘香”的景象。

3 日，随着仑苍镇辉煌荔枝
园负责人王建宗的脚步，记者来
到荔枝园，只见一串串红绿相
间、个头饱满的果实缀满树枝，
令人垂涎欲滴。工人们正穿梭
在荔枝林中，熟练地采摘成熟的
荔枝。夏日的微风拂过，空气中
弥漫着满满的果香。随手剥开
一颗，荔枝果肉晶莹剔透，入口
甘美多汁、齿颊留香。

“我们果园里的荔枝品种主要
是兰竹和乌叶，荔枝树树龄有 60
年了，是 1964 年从漳州引进种植
的，现在已经进入结果盛期。”王建
宗介绍，辉煌村的气候环境非常适
合种植荔枝，日照充足、土壤适宜，
生产的荔枝“颜值高”、口感香甜，
深受顾客青睐。

目前，辉煌村种有荔枝树约

30 亩、近 400 株，丰产时产量超过
1万公斤。“今年由于降雨量大，荔
枝产量有所下降，预计收成超
5000 公斤，现摘现卖每公斤能卖
16 元—20 元。”王建宗告诉记者，
荔枝采摘期只有半月有余，6 月下
旬开始采摘，大约可以持续到 7
月中旬。

“很多人以为荔枝一种下树，
就可以年年收获，其实在管理上
也很费工夫。”王建宗告诉记者，
荔枝树需要悉心管理照料，前期
在水肥管理、树冠修剪、病虫害防
控、控梢促花等方面都要做足措
施。采摘后，还要对果树进行修
剪施肥和果园清理，为来年的高
产打下坚实基础。

荔枝的丰收，为果农们带来
了经济上的收益，也为食客们提
供了舌尖上的享受。“这里的荔
枝很甜、肉也很厚，家人、朋友和
客户都很喜欢吃。”家住英都的
洪先生是这里的“忠实粉丝”，每
年一到荔枝成熟季，都会过来辉
煌村尝鲜。

本报讯 （记者 黄俊涛 李
想 通讯员 黄婉玲 文/图）炎炎
夏日，位于南安市乐峰镇飞云村
的千亩笋塔水库迎来了捕鱼季。
3 日，水库边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周边村民和收购商们纷纷前
来，共同见证丰收时刻。

午饭过后，负责捕鱼的工
作人员已经忙碌起来。他们分
成几个小组，各司其职，有的在
水面上灵活地划着船，有的则
在岸边负责装水和挑鱼。面对
活蹦乱跳的鱼儿，船上人员虽
然在捕捞过程稍显艰难，但他
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 随 着 鱼 儿 活 力 的 逐 渐 降
低，他们迅速将一条条大鱼装
入塑料桶中，随后合力将塑料
桶吊到运输车上。

大 家 的 配 合 既 默 契 又 高
效，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
象 。 来 买 鱼 的 村 民 手 持 包 装
袋，与工作人员交流着。不一
会儿，一条条肥美的鱼儿就被
打包好，准备送到餐桌上。

经过 3 个小时的努力，运输
车已经装满了 5 吨左右的活草
鱼 。 据 现 场 负 责 人 林 丁 勇 介
绍，这是他们承包笋塔水库的
第七年，明年 6 月就到期了，每
年承包费用是 40.5 万元。他们
通过生态养殖的方式，不仅保
证了鱼儿的品质，也实现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林丁勇表示，他们共养了
翘嘴鱼、武昌鱼、青鱼、鲤鱼、罗
非鱼等 10 多种淡水鱼。这些
淡水鱼除了销售给本地餐馆、
村民外，还销往泉州、厦门、漳
州等地。通过生态养殖，他们

不仅保护了水库的水质环境，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为了确保鱼儿的品质和数
量，工作人员在捕鱼前做了充
分的准备工作。他们先在水库
底布置好指定渔网，然后抛洒
鱼饵，引诱鱼儿入网。由于渔
网尺寸规格的控制，此次捕捞
的鱼以草鱼为主，都是规格为
1.75 公斤左右的鱼，小鱼则自
行漏网。这种方式不仅保证了
鱼儿的品质，符合生态养殖的
理念，也是为了迎合当前市场
对烤鱼和水煮鱼的需求。

泉州瑞丰笋塔水库负责人
潘小生表示，笋塔水库面积超
999 亩 ，蓄 水 量 达 840 万 立 方
米，是一处水质非常好的天然
水库。为了确保鱼儿的品质和
安全，他们每年都会邀请南安
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对鱼
儿进行抽检，确保每一次出库
的鱼儿都符合标准。

乐峰镇乡村振兴办工作人
员雷燕铭表示，近年来，笋塔水
库的生态养殖产业取得了显著
成效。这不仅丰富了乐峰镇的
乡村振兴产业，还形成了一条渔
业产业链，带动山区村民转为渔
民。许多村民在水库取经后，开
始在村里的池塘、山围塘等水域
养鱼，在家门口创业致富。

面对去年的自然灾害影响，
乐峰镇积极为笋塔水库申请了
经济补偿，帮助他们挽回了部分
损失。同时，镇里还联系科技局
的科技特派员挂钩笋塔水库，进
行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提高养殖
技术和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王丽清 通讯员 苏世贤 戴
瑜玲） 3 日上午，一场“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
行动在南安李厝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由南安市
民政局、市救助管理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和尚好社工共同举办，为困难群众发放夏季
救助物资。

上午9时许，在李厝公园前的空地上，坐在
石墩上的一位身材消瘦的拾荒人员引起了工作
人员的注意，他的身旁还有一个透明塑料袋，里
面装着捡来的水瓶。

工作人员随即上前，劝老人到救助站接受
救助。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劝导下，老人仍表示
不愿到救助站接受救助。为此，工作人员把救
助物资送到老人手中，并留下救助电话和地
址，叮嘱老人有困难可以到救助站求助。

“我知道你们救助站。”市民吴阿姨走到李
厝公园的宣传摊位前，看到工作人员刚准备讲
解，她立即表示，自己对救助工作有所了解，“政
府的救助还是做得挺不错的，现在街上的流浪
人员越来越少了”。

当天，由救助站工作人员、城管工作人员、
社工和志愿者组成的救助队伍兵分两路，走街
串巷开展街面巡查救助活动。救助队伍主要对
城区街道、广场、桥梁、废弃房屋等区域进行巡
查，向有需要的人员开展救助。

据统计，自 6 月 18 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
项救助行动以来，南安市救助管理站共组织开
展街面巡查 25 次，救助 30 人次，落实站内照料
4人次，开展救助寻亲1人，家属来南接回1人，
发放衣物、食物、防暑防疫物资等救助物资共价
值 5000 余元；加大流浪救助政策宣传，发放宣
传单、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
300余份，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帮助流浪乞讨
人员这一特殊群体。

救助困难群众

南安开展“夏季送清凉”行动

本报讯（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蔡铭涓）
近日，金日集团李仲树、李冠华向厦门市慈善总
会捐资 1300 万元，用于南安二中“仲树楼”建
设，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助力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

近年来，作为福建省二级达标高中，南安二
中的高中部发展迅猛，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然
而，原有的教师宿舍楼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住宿需求，不少教师需要挤在狭小的单人宿舍
中。学生宿舍的紧张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旧教
师宿舍楼被迫改作学生宿舍使用，住宿条件亟
待改善。

得知学校住宿条件紧张后，作为校友的李
仲树立刻表示要为母校建设贡献力量。7 月 1
日，在金日集团总部，李仲树及其子李冠华与厦
门市慈善总会代表举行签约仪式。金日集团捐
资的1300万元，将专项用于南安二中“仲树楼”
建设。

南安二中校长黄种国介绍，当天签约
后，“仲树楼”建设项目立即启动。南安二中
迅速展开项目前期手续的办理工作，确保工
程能够顺利推进。该项目预计于 7 月底开工
建设，争取在明年 8 月完工并交付使用。届
时，“仲树楼”将为学校师生提供更加舒适、
宽敞的住宿环境。

据了解，“仲树楼”总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
米，设计精良、功能齐全。大楼采用欧式风格设
计，外观典雅大气；内部布局合理、宽敞明亮。
大楼共有6层，每层设有电梯和宽敞的走廊；每
套教师套房均配有独立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
生间等设施。此外，“仲树楼”还设有地下停车
场和空中花园等休闲场所。整个大楼共设有
30套套房和30套单身公寓，每间套房面积为80
多平方米、单身公寓面积为 40 多平方米，将改
善师生的住宿条件和生活环境。

黄种国说，李仲树的善举，不仅为南安二中
的师生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温暖，更在社
会上树立了榜样和标杆，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和
爱心人士关注和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共同为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多年来，金日集团一直致力于教育、医疗、
文化、救灾、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累计捐资捐
物超过亿元。李仲树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参与
各类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来源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的企业理念。

乡贤捐资1300万元

南安二中宿舍楼将“上新”

千亩水库进入捕鱼季——

生态养殖鱼满仓 乐峰渔民喜丰收

昨日，乐峰笋塔水库迎来了收鱼的时刻。

仑苍30亩荔枝迎来成熟期——

百株果丹红 漫山荔飘香

■本报记者 陈江涛
通 讯 员 王 琳 陈柳荣

已为人夫、人父，但男子就是控制
不住想偷的“冲动”，10年“十进宫”。

近日，南安市人民法院在办案时，
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盗窃累犯。面
对承办法官，男子也坦露了内心深处
的秘密。

电动车失窃引出特殊累犯

去年12月24日，被告人曹某在南
安市水头镇一小区楼下，盗走一辆电
动车，卖给电动车店。一周后，他又在
同一地点，盗走一辆电动车。不过，这
次他没能逃过法网，当天就被民警抓
获，次日被刑事拘留。

今年 2 月 6 日，曹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公安机关逮捕，现羁押于南安市
看守所。随后，公诉机关以盗窃罪依

法对其提起指控，曹某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曹某犯罪事

实清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已构成盗窃罪，
公诉机关指控成立。鉴于曹某归案
后如实供述罪行、愿意接受处罚，且
被盗财物已追还被害人，法院判处
曹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退
出违法所得。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
曹某已经不是第一次盗窃了。

据悉，来自重庆的曹某，今年 39
岁，已经成家，有老婆孩子。为人夫、
人父的他，却在 10 年间，因盗窃 10 次

“进宫”。
承办法官发现，曹某每次被当地

法院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释放后，很
快又因盗窃被指控，盗窃的财物小至
日用品，大至手机、电动车，盗来的财
物，有的留着自用，有的摆放在家里，
有的卖出。

法官从心理疏导找突破口

这两次盗窃电动车，涉案金额约
3000 元。对于这样的“小案”，承办法
官没有“一判了之”。

“你知道偷一次就要被关这么久，
为什么出来了还会再犯？”法官第一次
见到曹某时，便提出这样的疑问。

曹某表示，自己偷的东西有的也
不贵，他知道“划不来”，可就是想偷，
认定了目标就一定要偷走。被抓后失
去自由，让他感觉很难受，但刑满释放
后又忍不住去偷。

根据曹某的懊悔供述及其神情表
现，加之他好几次提到“就是想偷”，承
办法官察觉到，他可能在心理层面有
些不同，如果只是寻常判决，他刑满释
放后大概率又会再犯。

根 据 曹 某 的 现 实 情 况 及 其 需
求，法官认为，可以从心理层面进行

疏导。
于是，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向法院

进行汇报后，立即向市综治中心寻求
帮助，依托中心“1+N”工作机制，驻中
心人员联系某精神专科医院，选派心
理专科小组。

近日，承办法官带领心理医生及
医助 3 人走进看守所，对曹某进行心
理疏导。法官与小组人员再次询问
了解曹某家庭背景、梳理作案史，让
其回忆第一次做出偷盗行为的心理
状态，仔细观察其状态,以便更全面
地进行心理评估。

事后，医院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
认为曹某系把犯罪的行为当作一种嗜
好和习惯。

记者了解到，法院及医院后续还
将持续关注曹某心理情况，在其需要
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
不定期对其进行正面引导，帮助其改
造，避免再次犯罪。

十年“十进宫”，男子缘何“嗜偷”成性？

仑苍镇辉煌村的荔枝陆续成熟，果农们纷纷抢抓农时进行采摘、销售。

金山村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

举行夏令营开营仪式


